霍邱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方案（征求意见稿）
2019年以来，我县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等法律法规和健康脱贫等文件精神，在周集等6个乡镇开展了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有效解决了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弱势群体的就医问题，补齐了健康脱贫工作的短板，维护了社会和谐稳定，取得了明显成效。为进一步推进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试点工作的成果转化，经研究决定，在全县范围内开展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
一、医疗救助目标
通过开展医疗救助，使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享受到免费住院治疗和居家免费服药。
二、实施时间范围
    从2021年5 月1 日开始，对在县域内定点公立医院就诊的各乡镇、开发区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实施医疗救助。
三、具体方法步骤
（一）完善救助制度。在医疗救助试点的基础上，县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依据《霍邱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暂行办法》，进一步完善《霍邱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药品管理暂行办法》《霍邱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医保结算暂行办法》和《霍邱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住院管理暂行办法》。
（二）广泛宣传发动。召开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动员会议，启动医疗救助工作。认真学习精神卫生法律法规和相关文件精神，分析研究困难精神障碍患者的生活现状，制定医疗救助的具体办法。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规范医疗救助行为。新闻媒体、社会组织等要广泛开展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的公益宣传，普及精神卫生知识，加强心理健康促进和精神障碍预防，提高公众心理健康水平，形成全社会共同关注心理健康、预防精神障碍发生的良好氛围。各乡镇（开发区）要深入细致进行宣传动员，要深入到精神障碍患者及监护人开展培训，使他们掌握救助程序，积极配合治疗和康复。
（三）科学精准救助。实施解救行动。组织精神卫生专家进村入户，对在锁居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制定解救措施，落实解救责任；需要住院治疗的送往霍邱县第二人民医院，用最短的时间帮助他们摆脱危机，得到科学、合理、有效的治疗。制定个性化诊疗方案。对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逐人制定个性化诊疗、康复方案，做到“一人一案”，建立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台账。科学精准救助。按照个性化诊疗方案，实施医疗救助。符合住院指征的患者，送往县二院精神卫生中心住院治疗，需要服药的患者免费发放药品。各乡镇（开发区）卫生院组织村卫生室及相关医务人员，对照个性化诊疗方案，将困难精神障碍患者所需药品按月汇总，上报至县二院药剂科，通过审查后，统一领取药品，免费发放给患者，由其监护人监督服用。政府兜底保障。困难精神障碍患者住院和服药产生的医疗费用，县二院负责统一垫付，然后分别由县二院精神卫生中心和乡镇卫生院办理医保报销手续，按月上报至县二院医保中心，县二院医保中心与县医保局分批结算。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保报销后剩余的费用，县二院医保中心按季度统计汇总后，材料上报县精神卫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经审核同意后送县财政局，由县财政局直接拨付给县二院，实施政府兜底保障。
四、强化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领导组成员名单附后），加强对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的领导，及时部署医疗救助相关工作，研究医疗救助工作中出现的重大事项、重要问题等。各乡镇（开发区）要成立相应组织，负责具体落实辖区内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
（二）强化经费保障。按照县十七届人民政府第49次县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每年统筹资金400万元，用于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其中：县财政统筹解决200万元，从残疾人就业保障金中解决200万元。资金由县财政统一管理，结余转下年使用，不足据实列支。
（三）提升服务能力。县二院作为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定点公立医院，要加大人才队伍建设力度，加强精神卫生专业技术人员培训，为医疗救助提供专业人才支撑。要积极开展乡村医生培训，指导乡村做好精神卫生防治工作。同时，加大资金投入，购买专用设备，整修业务用房，为医疗救助做好保障服务。
（四）做好协调配合。县医保局负责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的医保结算工作；县残联负责将残疾人精准康复、阳光家园等政策整合到医疗救助工作中；县二院负责统一采购医疗救助所需药品，发放至乡镇卫生院，协助做好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的医保报销工作。各乡镇（开发区）卫生院负责组织村卫生室及乡村医生免费发放药品给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并监督其遵医嘱服用。县卫健委、县公安局、县财政局、县民政局、县扶贫局等按照各自职责分工，协调推进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共同做好全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得到有效医疗救助。
 
附件：霍邱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附件
 
霍邱县困难精神障碍患者医疗救助工作
领导小组人员名单
 
组  长：王  晖   县政府副县长
副组长：李  蓬   县政府办一级主任科员、督查督办室主任
梁瑞平   县卫健委主任
柴  斌   县医保局局长
              李同祥   县残联理事长
              陈清平   县政协教科卫体委主任
        姚建东   县政协社会法制委主任
成  员：夏进山   县公安局副局长
朱祖耀   县卫健委副主任
        李正葆   县医保局副局长
        何  伟   县民政局副局长
吴  昶   县残联副理事长
潘孝华   县财政局工会主任
胡  双   县扶贫局党组成员
        冯宣付   县第二人民医院院长
                 吴  莉   县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县卫健委，陈清平同志任办公室主任，姚建东、朱祖耀、李正葆、冯宣付、吴莉任办公室副主任。
